附件1
市级重点实验室基本条件
基本条件:（编制考核评估材料对照用）
(一)研究发展方向符合我市经济与科技优先发展领域,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;
(二)学科特色突出,在本领域具有省内外先进水平或地方特色,承担并完成了市级以上重大科研任务,拥有一定数量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、发明专利或专有技术;
(三)学术水平、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等方面有较强的竞争力。学术带头人(有市级以上学术荣誉称号的研究人员)学风严谨、开拓创新精神强;重点实验室主任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、较强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;研究队伍结构合理,市内高校固定研究人员不少于15人;其他单位不少于9人,博士研究生和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技术人员占比不少于三分之一(企业有引进和兼职的高层次科研人员,按1人计算),具有培养或合作培养研究生(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)的能力;
(四)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科研实验条件和工作基础,其中实验室面积500平方米以上;拥有的科研仪器设备基本能满足科研实验的要求,其总值(原值)原则上不低于500万元;
(五)申请建设单位班子成员团结协作、管理科学、高效精干、勇于创新,能够承担建设和管理重点实验室的责任;每年能为重点实验室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、后勤保障及一定的运行保障经费等配套条件;已建立起较完善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;初步建立“开放、流动、联合、竞争”的运行机制;
[bookmark: _GoBack](六)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的,须有重点学科的支撑。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转制科研院所和企业或新型研发机构的,依托单位应从事本领域前沿技术、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研究5年以上;研究方向相对集中,研究开发的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,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;年研究开发经费达到销售收入的2%以上。
